附件1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

〔  〕罚修〔  〕    号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被我局决定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                。你单位(因(未因该行政处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该行政处罚信息将在7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蒙古）”向社会公示。你单位可于最短公示期，(3/(6/(12个月后申请在线修复。现将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事项告知如下：

一、申请信用修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当事人受到的行政处罚中不包括责令停产停业、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吊销营业执照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较为严重的行政处罚。

（二）当事人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六个月，其中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4.未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 

（三）当事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的：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相应管理措施期限届满的。
二、申请信用修复的材料及程序

当事人申请信用修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信用修复申请书；

（二）守信承诺书；

（三）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如你单位符合上述情形且相关材料已准备齐全，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蒙古）”“企业信息填报”模块，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                现场申请信用修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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